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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實習課程作業要點 
 
一、 為增進本系學生實務經驗，培育符合產業需求人才，本系依據「中山醫學大學

學生實習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實習

課程作業要點」(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學生於 3 年級下學期得依個人志願選填本系提供之國內公家機關、事業機

構、學術研究機構之實習單位進行實習，實習期間為 3 年級下學期末之暑假，

於每年 7 月 1 日或依實習單位規定日期辦理。 
實習志願一旦選填後不得任意變更實習單位。 

三、 實習學分與時數 
(一)實習期間: 
為為增進本系學生職場安全衛生管理之實務經驗，學生暑假實習時間應為至少

8 週或依實習單位規定日期辦理。 
(二)實習學分: 
「安全衛生實務實習」課程為必修，四學分。 

四、 
 

實習期間應遵守各實習單位及學校之各項規定，包括：作息時間、服裝儀容及

請假規則，唯請假時數應予以補足並受下列限制： 
(一)病假所缺時數應至系上指定單位補足實習時數，並以 15 日(含)為限，超過

15 日者，實習科目不及格。 
(二)事假所缺時數應至系上指定單位補足實習時數，並以 5 日(含)為限，超過 5
日者，實習科目不及格。 
(三)遲到、早退次數合計超過 5 次(含)以上者，實習科目不及格。 
實習結束後，實習成績由各實習單位根據學生表現給予評分，並由實習單位函

寄本系。 
五、 學生若對學術研究或本系老師所執行之研究計畫、合作計畫、委託計畫等有興

趣者，經老師推薦得申請校內實習，唯須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以第一作者

身份或等同第一作者身分(通訊作者)將實習成果發表於具有審查機制之國內國

外研討會，或由指導教授及學生簽章證明，該學生於畢業前應完成此規定。 
暑期校內學術研究實習期間亦須遵守本要點各項規定。 

六、 實習機構遴選: 
(一)調查合作意願，進行實習機構評估作業，並填寫「實習機構評估表」。 
(二)學生得推薦實習機構，並應同樣依實習機構評估及篩選之程序。 
(三)應針對實習機構建立「校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 
(四)申請時間:依據系辦公告辦理。 
(五)需符合下列基本要項 1.具合法登記證號之事業單位。2.可提供職業安全衛

生相關領域實習內涵。3.具備合格之安全衛生專責人員。 
七、 
 

實習媒合與分發: 

(一)申請資格：本系三年級以上學生。 
(二)申請時間：依據系辦公告辦理。 
(三)繳交資料：1.「學生實習方式調查表」；2.申請校內實習者需同時檢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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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實習計畫書」3.由學生得推薦實習機構者需同時「校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表」、「個別實習計畫書」。4.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四)實習分發方式：選填實習志願之成績採計學生大一上學期至大三上學期必

修學分成績，重修科目以 60 分計，依平均分數之累計排名，由最高分者優先

選填本系提供之實習名額，依序列推。於每年 4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或依據系辦

公告辦理。 
(五)若因實習合作機構需求，需採用書面審查、筆試或面試等方式媒合實習學

生與實習機會，系上待實習合作機構媒合結束後，才進行本系實習媒合與分

發。 
八、 
 
 

實習流程 
(一)個別實習計畫書：與實習機構共同協助為每位實習學生擬定「個別實習計

畫書」。 
(二)實習合約書：應將與實習機構締結之實習合約書於簽訂完成後，提供學生

與家長知悉，以了解實習合約內容。 
(三)學生意外險：本系應於實習生校外實習前，協助學生辦妥意外傷害險。 
(四)實習說明會(含實習成果分享)：本系針對應屆實習生，每學年至少舉辦 1 次

實習說明會，主要內容為邀請已實習的學生，分享實習成果，供同學間觀摩學

習並於實習行前說明會給予學生實習手冊，進行教育宣導與權利義務說明。 
實習說明會內容須包含:職業安全衛生宣導與相關勞動安全、校外實習安全、

交通安全、住宿安全等注意事項及佈達性平、性騷擾處理機制。  
(五)實習機構輔導：本系與實習機構說明校內的校外實習課程相關規定，並督

促實習機構善盡培訓與輔導責任，完成「校外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 
(六)學校輔導與實習機構訪視： 
1.本系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擔任實習輔導老師，負責督導實習生，善盡各項輔導

責任。 
2.為加強學生實習輔導，瞭解實習情況，於學生實習期間，實習輔導教師應定

期以實地訪視、電話訪談或舉辦座談會等方式輔導、了解學生實習狀況及問

題，並填報「實習訪視紀錄表」。 
九、 
 

學生職責 
(一)自行負責往返機構之交通工具及食宿。 
(二)實習機構已派定，而學生若有特殊原因不能前往，應在實習前二週報告學

校督導，申請更改。 
(三)實習期間應遵守機構之人事規則，準時上、下班，並接受該機構主管及督

導之指導。 
(四)實習期間若因故必須請假時，須向實習機構請假。 
(五)學生於實習結束後，應針對實習機構給於評鑑，完成「學生對校外實習課

程及機構滿意度調查」，進行實習機構與課程內容的適切性評估、檢討與改

善。 
(六)實習報到:學生攜帶實習報到單到實習單位報到，完成報到手續後，由實習

單位主管簽章後，於報到後一週內回覆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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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實習報告 

(一)繳交紙本報告期限:當年度 12 月 23 日(遇假日延後至下一個工作天)。 
(二)本實習報告書須包含下列四項內容（可附照片說明）： 
1.實習機構之簡介(實習單位介紹)  
2.實習工作內容之說明 
3.實習成效與心得 
4.建議事項(可有或可無)。 
(三)實習報告繳交方式:每 1 人繳交 1 份實習報告 
(四)每份實習報告需要至少 15 頁以上(不含封面):字體大小 12、1.5 行距。 
(五)實習報告封面、頁首及頁尾-系上有規範(由系上給)。 
(六)口頭報告相關事宜，由老師開學後講解說明。 

十一、 成績考核： 
(一) 實習成績計算如「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學生實習成績評分

表」，參與校內外實務實習之學生於實習結束後需進行實習心得分享並繳交實

習報告，參與校內學術研究實習者需繳交研討會論文接受函或論文集之全文影

本並檢附議程或由指導教授簽章證明，該學生於畢業前將需完成此規定。 
(二)實習單位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者，實習科目不及格。 
(三)安全衛生實務實習課程實習總成績計算方式: 
1.校外實習總成績：實習單位實習成績（40%）＋實習口頭報告成績（30%）

＋實習書面報告成績（30%）  
2.校內實習總成績：實習單位實習成績（40％）＋實習口頭報告成績（30%） 
＋實習書面報告成績（30%） 

十二、 
 

實習申訴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對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施或處理情形，認為實

習權益受損害者，得填寫「校外實習權益申訴書」向本系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

本系實習委員會應邀請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協商解決。 

十三、 
 

實習中止處理措施 

(一)實習期間，實習機構得評估實習生的適應與學習狀況；若評估狀況為不佳

時，實習機構得向本系提出實習中止之協商，由機構與本系共同決定實習中止

或持續；學校亦得視情節大小送學生獎懲委員會進行相關議處。 

(二)實習期間，實習生因實習環境條件與實習內容不適應時，經老師輔導無效，

得填寫「學生轉介與终止校外實習申請表」，向實習機構及系上提出實習中止之

協商，由機構與系上共同決定實習中止或持續。 

(三)學生因故终止實習回校修課，其替代修課方案，須提報實習委員會特案討

論。 
十四、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十五、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審議、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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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094年 01月 24日 93 學年度第 1學期會第 4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094年 02月 23日 9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 10月 23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26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6月 17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0月 15日 

108年 08月 07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08月 20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09月 22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 11月 13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 

 113年 03月 21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04月 02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健康管理學院 113 年 04 月

12 日 1132100954 號簽請校長核定，113 年 5 月 28 日公告) 

 114年 01月 10日 

114年 01月 21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健康管理學院 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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